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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

第一，解决有的法学教育重形式轻实效、法治人才培养

重专业轻思想政治素质的问题。社会亟需的新兴学科开设不

足，法学学科和其他学科交叉融合不够，有的学科理论建设

滞后于实践，不能回答和解释现实问题。

第二，解决法学课程教材内容扎根中国大地不深的问题。

传统法学课程体系不尽完善，法学有的教材编写和教学实施

偏重于西方法学理论，缺乏鉴别批判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法学理论研究不够深入，知识容量需要扩充。

第三，解决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能力不足的问题。我国涉

外法治人才培养在师资队伍、学科及课程设置、培养模式、

在职人员培训等方面，明显滞后于涉外法治实践，远远不能

满足国家和社会需求。

第四，解决法学教育和法治实践协同不足的问题。法学

理论教学和社会实践存在体制机制壁垒，法学专业教育与现

代信息技术的融合度不高，校园与法治实际工作部门之间存

在时空屏障。

二、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

（一）做研究讲授习近平法治思想的“排头兵”

圆满完成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交办的、“中央满意、学界

认可”的“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研究”

重大课题。课题聚焦中国特色法学学术体系、话语体系、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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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课程体系、教材体系的构建。高规格组建习近平法治思想

研究院，及时把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。

扎实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“三进”。马怀德教授等参编

马工程重点教材《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》。提出将“习近平

法治思想概论”列为法学本科专业必修课，获教育部采纳。

在全国首开“习近平法治思想” 研究生课程。搭建思政平

台，成立习近平法治思想学生学习中心。

（二）做法科学生思想道德素养的“引路人”

打造金牌思政课程，创新思政课教学方式。建设“习近

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法治实践”等 120 门课程思政示范课。成

立学生社团“新时代青年知行社”和“博士生边疆志愿服务

团”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我校关于法治人才培养的重要

讲话精神。

（三）做法学“四个体系”建设的“先行者”

探索构建与时俱进的法学学科体系、经世致用的法学学

术体系、融通中外的法学话语体系、特色鲜明的法学教材体

系，全方位推进法治人才培养。

拓展法学一级学科容量，凝练新兴交叉方向，在全国首

创数据法学学科。面向中国生动的司法实践，创新法治理论

体系，加强法学前沿问题研究。推进中国法治国际传播，启

动中国法英文视频公开课建设。出版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

治理论”“中国特色法学教材”系列本科生、研究生教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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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做法治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“领头雁”

成立“学术精英班”“涉外班”“西语班”等实验班。试

点本硕贯通培养，制定实施本科直博生选拔办法。将“法律

职业伦理”课程列入法学专业核心课程和法律硕士研究生必

修课。增设公益法学教育学分。培育“种子课堂”，推动法

学教育与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。

创新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。与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设

置“法学+英语联合学士学位项目”。开设涉外法治人才培养

实验班，实施本硕贯通培养。增设法律硕士研究生涉外律师

方向。推进公共外语教学改革。发起成立“涉外法治高端人

才培养联盟”。依托中欧法学院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合作

项目，创新中外合作办学模式。

完善协同育人机制。与最高人民法院共建法治信息管理

学院。建立与法治工作部门的常态化合作机制。开展全流程

仿真模拟司法实践教学。建立“法庭庭审直播”“司法案卷

副本卷宗”实践教学资源库。与我国法治工作部门等共建 448

个实习实践基地，与世界银行等共建 331 个海外实习实践项

目。

三、成果创新点

（一）落实“立德树人、德法兼修、明法笃行”要求，

实现法治人才培养的理念创新

以培养德法兼修高素质法治人才为目标，紧紧围绕“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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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教、教什么、教给谁、怎样教”的核心问题，在教授学生

法学知识的同时，通过思政课程、课程思政体系建设，编写

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”等系列教材，将法律职业伦

理列为核心课程，增设公益法学课程学分，培养法科学生的

思想道德素养。强化理论与实践协同、国内与国际协同等，

以德才兼修、教研互动、通专并举、虚实结合、教学相长为

特色举措，落实新的育人理念。

（二）落实“打破高校和社会之间的体制壁垒”要求，

实现法治人才培养的模式创新

搭建“理论教学-模拟教学-仿真教学-全真教学”的递

进式课堂实践教学平台，开设法律实务技能课、双师同堂课、

司法角色体验课、法律诊所课等。搭建“即时共享、协同融

合、学训一体”的同步实践教学平台，实况转播庭审，建立

案例卷宗副本阅览室和庭审录像资料库。搭建校内校外直通

实践教学平台，建设国家级联合培养、实习实训基地，促进

与司法机关、科研院所的协同创新。搭建“双师共建、双向

交流”师资队伍建设平台，聘任法治实务部门专家型领导担

任实践导师，组织中青年法学教师到法治实务部门挂职锻炼。

搭建创新创业训练实践平台，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、创新精

神和创新能力。搭建“国际赛、校际赛、院际赛、班级赛”

学科竞赛平台，提升学生实战能力。搭建法律诊所教育教学

平台，引导学生进行实践探索，并培养其家国情怀和社会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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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感。

（三）落实“坚持改革调整创新”要求，实现法治人才

培养的制度创新

开创双专业双学位制度、法学+外语跨校联合培养制度、

跨学科教研室制度、跨学院选课修课制度、国内名校交流制

度、跨校选课修课制度、国际小学期制度。形成国际化人才

培养资助体系，中欧法学院、国际法学院、中德法学院的硕

士生，达到培养方案的学时学分要求，可以获得中国政法大

学和外方合作大学颁发的两个法学硕士学位。

四、成果推广应用效果

2017 年 5 月 3 日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我校并围绕全面依

法治国、法治人才培养和青年成长成才发表重要讲话，2018

年 5 月 3 日回信勉励我校学生的理想追求，对我校法治人才

培养给予高度肯定。

（一）习近平法治思想“三进”工作成效显著

在全国率先编写出版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”“中

国特色法学教材”和“同步实践教学教材”系列教材 47 部，

反响良好。教师主编或参编的 7 部教材荣获首届全国教材建

设奖“全国优秀教材”奖项，1 人荣获“全国教材建设先进

个人”称号；2021 年，6 部教材获得北京市教材一等奖，获

奖教材数量居北京市和全国法学院校第一。法学专业课程思

政成绩突出，“习近平法治思想”“民法总论”课程获评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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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“课程思政示范课程”，授课教师入选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

教学团队，教育部立项的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数量居全国法学

院校第一。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立项数量居全国

法学类院校第一。

（二）学生综合素质全面提升

本科生国内深造率在教育部直属高校中稳居前三名，且

85%以上被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录取。法学硕士研究生复试分

数线连续 4 年保持全国第一，博士研究生优秀生源占比 90%

以上。近五年学生在国内外知名期刊发表论文 1000 多篇，主

持省部级各类项目 650 多项，获国际高层次学术竞赛冠军 20

余次、国家级体育竞赛冠亚军 39 次。参军入伍 71 人，1700

多人奔赴艰苦地区和基层就业，159 名研究生赴西部和基层

挂职锻炼、扶贫支教。

（三）培养模式示范效应不断增强

跨学科专业、跨理论实践、跨学院学校、跨国家地区的

“四跨模式”以及不同专业协同、育人阶段协同、课堂内外

协同、国内高校协同、中外机构协同、高校社会协同的“六

协同机制”，是学校专家主要参与研制和执笔的《法学专业

教学质量立格联盟标准》《法学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》《卓

越法治人才培养计划 2.0》的核心内容。圆满完成全国唯一

的教育部“深化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”试

点任务。与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中央政法委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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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开展“应用型法学博士”招录培养改革试点，与最高人民

法院联合培养法治信息人才，诸多卓越法治人才培养模式改

革创新举措持续深入并发挥全国性引领作用。

（四）人才培养效果获国家社会高度肯定

法学教育教学获得国家级、省部级多项奖励。“创建即

时共享、协同融合、学训一体同步实践教学模式，培养卓越

法律人才”2014 年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，“四型人

才导向的四跨卓越法治人才培养模式”2018 年荣获国家级教

学成果奖一等奖。一流专业建设、一流课程建设、优质教材

建设卓有成效，多次荣获重要奖项。


